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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10号中糖大厦11层
	一、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
	三、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六、鉴证结论
	一、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报告真实性的声明
	四、公司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1、 法人治理结构
	(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五、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年度上述所有方面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自我评估，未发现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
	(一)本公司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法规、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执行，合理控制了各种风险，促进了公司各项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本公司在内部控制建立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特点和公司多年的管理经验，保证了内部控制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对经营风险起到了有效控制作用；公司制订内部控制制度以来，各项制度均得到有效执行，对公司加强管理、规范动作、提高经济效益以及公司长远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三)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有效保持了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2015年度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的重大缺陷，在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中，公司将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增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使之不断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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